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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

法律意见书 

2024冀华（顾）字第 269号 

致：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接受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或“汇金股份”）的委托，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 2025

年 6月 26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

东大会”）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

法》”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则》”）

和《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

关事项进行了审查，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

文件，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。 

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，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

陈述和说明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有效的，并无任何隐瞒、虚假和重

大遗漏之处，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，其与原件一致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，非经本所

书面同意，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。本所同意，公司可以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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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，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

一起向公众披露，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的要求，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

召开的有关事实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并出席了本次股

东大会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1、经本所律师审查，公司已于 2025年 6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

刊登了《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2、根据会议通知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

合的方式表决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由公司董事

长毛世权先生主持召开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

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6月 26日上午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下午

13:00 — 15:00 ；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

（http://wltp.cninfo.com.cn）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

6月 26日 9:15—15:00的任意时间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会议内容

与公告一致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

1、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

计 447 人，代表股份 164,610,3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1.1206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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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与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最终确认，参

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 446人，代表股份 5,969,300股，占公司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1285％。 

上述所有股东或股东代表均为截止 2025 年 6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

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表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

列席了本次会议。经本所律师审查，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

格均合法、有效。 

3、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董事会召集，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召集人资格合法

有效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通知的要求，采取现场

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。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

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投票进行计票、监票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

统、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。 

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汇总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逐项表

决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<公司章程>及相关议事

规则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322,2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250％；反对 258,5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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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0.1570％；弃权 29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0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81,2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5.1736％；反对 258,5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3305％；弃权 29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4959％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》 

2.01《关于修订<独立董事工作细则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307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162％；反对 259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579％；弃权 42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59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66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4.9324％；反对 259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3539％；弃权 42,6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9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7137％。 

2.02《关于修订<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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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185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421％；反对 366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2224％；弃权 58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55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544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2.8886％；反对 366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1330％；弃权 58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4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9783％。 

2.03《关于修订<内部控制制度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271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944％；反对 261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586％；弃权 77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,8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70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30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4.3293％；反对 261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3740％；弃权 77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10,8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.2966％。 

2.04《关于修订<对外担保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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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180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388％；反对 343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2089％；弃权 86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,8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522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539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2.7982％；反对 343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7611％；弃权 86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5,8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1.4407％。 

2.05《关于修订<关联交易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292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066％；反对 261,2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587％；弃权 57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,8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47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51,0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4.6677％；反对 261,2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3757％；弃权 57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10,8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9566％。 

2.06《关于修订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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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266,6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912％；反对 271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652％；弃权 71,8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,0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36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25,6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4.2422％；反对 271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5550％；弃权 71,8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11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1.2028％。 

2.07《关于修订<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289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054％；反对 261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586％；弃权 59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,9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60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48,9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4.6325％；反对 261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3740％；弃权 59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19,9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9934％。 

2.08《关于修订<控股股东行为规范>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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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318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225％；反对 262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592％；弃权 30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3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77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5.1050％；反对 262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3908％；弃权 30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6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5042％。 

2.09《关于修订<规范资金占用的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164,302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8132％；反对 277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685％；弃权 30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3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5,661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94.8486％；反对 277,4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6471％；弃权 30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

认弃权 6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0.5042％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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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；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

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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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系《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汇金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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